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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13年“三八”国际妇女节期间集中开展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主题宣传活动的通知

各区县妇联，高新区、文昌湖区组织人事部，市直机关妇工委、市高校妇工委、有关单位女职工委员会：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为新时期妇女儿童事业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推动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深入人心，按照全国及省妇联的统一部署，市妇联决定2013年“三八”国际妇女节期间集中开展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主题宣传活动。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进一步加大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宣传力度。把3月定为“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宣传月”。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发挥妇联舆论阵地作用，积极争取主流媒体支持，注重运作网络等新媒体平台，精心策划、组织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活动，努力形成有力度、有深度、有社会影响力的宣传声势。要广泛利用公益广告、街道标语、灯箱广告、公交广告等宣传载体，扩大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公众知晓度，营造宣传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良好社会氛围。“三八”节期间，市妇联将举行全市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103周年暨首届家庭文化艺术节开幕式，联合有关部门举办纪念毛泽东同志“向雷锋学习”题词50周年书法展暨雷锋班历任班长纪实摄影展，开展“我看男女平等”主题讨论等，多形式宣传男女平等基本国策。
二、扎实推进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宣传“进机关、进党校、进学校”。组织专家学者和妇女工作者等深入机关宣讲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丰富内涵和基本理念，积极促进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教育纳入各级党校、行政院校等主体课程体系，推动社会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要把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宣传与巾帼先模、现代女性大讲堂“进机关、进企业、进高校、进社区”等宣教活动结合起来，用优秀成功女性的感人事迹、用男女平等国策的基本理念，引导女大学生和各界妇女树立和践行性别平等观念，自觉弘扬“四自”精神，为加快推进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三八”节期间，市妇联将组织女性创业就业专场招聘会和女大学生就业专场招聘会。
三、认真总结推广贯彻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好做法好经验。近年来，各级党委政府在贯彻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实施妇女儿童发展规划中出台了一系列好的政策措施，取得良好的社会成效。市妇联将在“三八”节期间录播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新闻宣传片，宣传妇女儿童工作发展成果。各级要在认真梳理总结的基础上，大力宣传推广实施妇女儿童发展“十二五”规划的好做法、好经验，发挥典型的示范带动作用，推动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真正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
四、把推动实施《妇女权益保障法》作为宣传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着力点。《妇女权益保障法》已颁布实施21　　年。各级要把宣传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与推动实施《妇女权益保障法》、《山东省实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紧密结合起来，扎实开展好“三八妇女维权周”活动。要加大法制宣传教育力度，加强对妇女权益保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的督查，加强对妇女重要信访事项和严重侵害妇女权益案件的督办，努力消除性别歧视的不良现象。
五、深入开展“下基层、访妇情、办实事”活动。“三八”节期间，各级妇联要积极争取社会支持，整合社会资源，广泛开展多种形式的送温暖、送服务活动，努力为妇女办好事、做实事、解难事，使妇女得实惠、普受惠、长受惠。广大妇联干部要深入基层，走进“妇女之家”，与基层妇女群众共度节日。要发挥妇联团体会员和巾帼志愿者作用，深入开展“爱的传递”巾帼志愿微公益活动，面对面向妇女群众宣讲党的十八大、省市党代会精神和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手拉手了解妇女的实际需求，心贴心帮助妇女群众排忧解难，让最基层的妇女群众真正了解领会党委政府的惠民政策，真正感受到妇联“娘家人”的关怀和温暖。
各区县、各单位活动情况请于3月12日前报市妇联宣传研究室。
                              淄博市妇女联合会
                           2013年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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